
 
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  

 
《預防及控制疾病條例》  

(第 599 章 )  
 
 

《若干到港人士強制檢疫規例》  
《預防及控制疾病 (披露資料 )規例》  

 
引言  
 
  在 2020 年 2 月 7 日的會議上，行政會議建議，行政

長 官 指 令 根 據 《 預 防 及 控 制 疾 病 條 例 》 (第 599 章 ) (下 稱

《條例》 )第 8 條，訂立《若干到港人士強制檢疫規例》和

《 預 防 及 控 制 疾 病 (披 露 資 料 )規 例 》 (合 稱 《 規 例 》 )  (見  
附件 )，以包括：   
 

( a)  強 制 檢 疫 若 干 到 港 人 士 ： 任 何 人 如 果 從 內 地 到

港，或從內地以外地方到港，但在到港當日之前

的 14 日期間，曾在內地逗留任何時間，必須由抵

達當日起接受 14 天的強制檢疫；以及  
 

(b )  披露資料：  
 

( i )  如 衞 生 主 任 合 理 地 相 信 任 何 資 料 為 某 人 所

知 道 、 管 有 或 控 制 ， 以 及 攸 關 處 理 公 共 衞

生 緊 急 事 態 ， 則 該 衞 生 主 任 可 要 求 該 人 提

供 該 資 料 。 任 何 人 沒 有 遵 從 衞 生 主 任 的 相

關 要 求 ， 或 明 知 而 向 衞 生 主 任 提 供 任 何 在

要 項 上 屬 虛 假 或 具 誤 導 性 的 資 料 ， 即 屬 犯

罪；以及  
 

( i i )  任 何 人 在 接 受 於 執 行 專 業 實 務 過 程 中 行 事

的 醫 生 診 治 時 ， 明 知 而 向 該 醫 生 提 供 任 何

 
附件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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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 於 該 人 並 攸 關 暴 露 於 或 染 上 疾 病 的 風 險

的虛假或具誤導性的資料，即屬犯罪  
 
並將《規例》提交立法會。  
 
 
目前情況  
 
(a )  策略：迅速、嚴謹和透明，以科學和專家建議為基礎  
 
2 .  對抗新型冠狀病毒疫情的工作正面臨前所未有的挑

戰。於 2019 年 12 月 31 日，衞生署首次接獲國家衞生健康

委員會的通知，知悉武漢市發現 27 個原因不明的病毒性肺

炎病例群組 (其中 7 個病例情況嚴重 )。食物及衞生局局長

在徵詢專家意見後，當日晚上會見傳媒，提醒市民要保持

警惕。衞生署和醫院管理局 (下稱「醫管局」 )立即啟動監

察機制，追踪過往 14 天內曾前往武漢市街市的個案的人

士。於 2020 年 1 月 4 日，食物及衞生局局長頒布了「對公

共衞生有重要性的新型傳染病預備及應變計劃」 (下稱「應

變計劃」 )，同時啟動在應變計劃下的「嚴重應對級別」，

並建立了跨部門的應對機制。  
 
3 .  於 2020 年 1 月 7 日，行政長官建議我們按以下三項

原則應對是次公共衞生挑戰：迅速、嚴謹和透明。我們亦

會以科學為本和以世界權威專家的建議為基礎，制定應對

方案。  
 
4 .  於 2020 年 1 月 8 日，政府刊憲修訂《預防及控制疾

病條例》 (第 599 章 )，將「嚴重新型傳染性病原體呼吸系

統病」納入《條例》下法定須呈報傳染病。有關人士 (包括

在私家診所工作的醫護人員 )如發現相關個案，必須通報衞

生防護中心作一步調查。  
 

5 .  於 2020 年 1 月 13 日至 14 日，食物及衞生局副局長

率領包括兩名來自衞生署和醫管局的專家的代表團，應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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家衞生健康委員會和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的邀請，前往

武漢市考察。差不多在代表團返港的時候，國家衞生健康

委員會公佈了該新型傳染性病原體的基因排序，並確認這

是一種新型冠狀病毒。世界衞生組織 (下稱「世衞」 )隨後

將其命名為「 2019 新型冠狀病毒」。  
 
(b)  遏制：實質挑戰  
 
6 .  根據內地感染情況的變化和專家的建議，我們採取

了 「 遏 制 」 的 策 略 和 一 系 列 具 體 的 措 施 ， 以 達 至 及 早 識

別、及早隔離和及早治療感染者的目的，及顯著地減少人

口流動和社交接觸。根據我們在應對 2003 年嚴重急性呼吸

系統綜合症爆發的經驗，控制感染傳播的有效措施包括及

早 發 現 病 例 和 迅 速 採 取 控 制 措 施 ， 例 如 隔 離 、 檢 疫 和 消

毒，是防止疫情在香港爆發的主要策略。  
 
7 .  主要措施概述如下：  
 

( a)  監 察 ： 隨 著 疫 情 在 內 地 以 外 的 地 區 擴 散 和 傳

播，衞生防護中心先後四次更新呈報準則，以

加 強 監 察 。 目 前 ， 須 呈 報 的 個 案 包 括 在 過 去  
14 天 內 有 發 燒 或 急 性 呼 吸 道 症 狀 ( 更 新 前 為

「 和 」 )； 以 及 曾 到 訪 湖 北 省 (更 新 前 只 限 於 武

漢 市 或 當 地 街 市 或 海 鮮 市 場 )或 曾 到 訪 內 地 醫

院；或曾與新型冠狀病毒確診個案接觸。  
 

(b )  體溫檢查和健康申報：所有邊境管制站均會為

所有入境旅客進行體溫檢查。衞生防護中心同

時加強對與武漢市有關的旅客 (其後擴展至所有

內地旅客 )的針對性體溫檢查。為加強監察和追

踪，政府分別於 2020 年 1 月 21 日在機場和於

2020 年 1 月 24 日指定陸路管制站增設健康申報

制度。此外，政府自 2 月 1 日起在機場對離境

旅客實施體溫篩查 (即出境篩查 )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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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c)  隔離：醫管局會把所有懷疑感染的呈報個案病

人送入醫院的隔離病房，以防止社區傳染。作

為額外的預防措施，醫院管理局自 2020 年 1 月

13 日起實施「加強化驗室監測」計劃，為符合

有關準則的肺炎病人進行新型冠狀病毒測試，

並 兩 次 擴 闊 至 涵 蓋 所 有 住 院 肺 炎 病 人 。 截 至

2020 年 2 月 5 日中午，公立醫院正使用 844 張

隔 離 病 床 ， 使 用 率 為 44％ 。 當 出 現 社 區 爆 發

時，醫管局會分流部分症狀輕微的個案至指定

診所處理。  
 

(d )  檢測：隨著有針對新病毒的檢測方式，衞生署

轄下的公共衞生檢測中心和醫管局 最近已提升

各自的檢測能力。在醫管局進行快速測試 將大

大縮短所需時間，讓結果呈陰性的病人可 盡快

出院，減輕醫護人員的工作。每日有兩至三輪

有關測試。  
 

( e)  檢疫：衞生防護中心一直將確診病例的密切接

觸者送到檢疫設施。自 2020 年 1 月 31 日起，

曾到訪湖北省的旅客均會被要求在檢疫設施隔

離，以作監察。現時三個檢疫設施可容納 97 個

單位，但其使用率已接近飽和。為隔離或檢疫

提供額外的場地仍然是首要工作。  
 

(f) 治療：確診個案會被轉送至瑪嘉烈醫院傳染病

中心接受隔離治療。當傳染病中心達到其最高

容納量，即 20 個個案後，有關病人會於其他醫

管局轄下醫院接受治療。醫院會為病人處方抗

病 毒 藥 物 。 截至 2020 年 2 月 6 日 中 午，在    
24 宗確診個案中，一人死亡、二人情況危殆，

其餘情況穩定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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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c)  公共衞生緊急事態：香港和世界各地  
 
8 .  伴隨著農曆新年假期，疫情在湖北省、內地其他省

份，以及其他地區迅速蔓延。香港作為主要交通樞紐，我

們有理由擔心香港會被疫情波及。  
 
9 .  於 2020 年 1 月 25 日，行政長官宣佈將香港在應變

計劃下的應對級別由「嚴重」提高至「緊急」。行政長官

除了親自主持督導委員會暨指揮中心以統籌抗疫工作外，

還成立了專家諮詢小組，成員包括四位在公共衛生、流行

病學和臨床方面具有豐富經驗的世界權威專家組成，直接

和及時地向她和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提供建議。  
 
10 .  於 2020 年 1 月 31 日，世衞宣布新型冠狀病毒疫情

構成「國際關注的突發公共衞生事件」，並提出了一系列

的建議，以預防和控制該病毒在世界各地蔓延。  
 

11 .  截至 2020 年 2 月 6 日下午 11 時 30 分，內地的確診

個案已達 28 140(死亡個案 565；治癒個案 1 408)；僅在湖

北省已有 19 665 個確診個案。在世界各地的確診個案亦愈

來愈多。目前為止 (截至 2020 年 2 月 6 日 )，香港有 24 個確

診個案，當中 11 個由武漢傳入。在過去幾日，沒有外遊記

錄或未曾與確診患者接觸的個案不斷增加。這顯示新型冠

狀 病 毒 在 香 港 社 區 爆 發 的 機 會 很 大 。 截 至 2020 年 2 月     
6 日，於 24 個確診個案中有一人死亡和兩人情況危殆。  
 
(d)  致力從源頭減低人流  
 
減少內地與香港之間的人員流動  
 
12. 自 2020 年 1 月 27 日起，我們已限制湖北省居民和

任何在過去 14 日內曾到訪過湖北省的人士 (香港居民除外 )
進入香港。我們亦於 2020 年 1 月 24 日無限期暫停往來香

港和武漢的航班；於 2020 年 1 月 30 日削減約一半往來香

港和其他內地城市的航班，並繼續逐步削減有關航班。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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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日全面暫停高鐵香港段和城際直通車所有班次，以及減

少跨境／穿梭巴士服務和跨境渡輪服務的班次。於 2020 年

1 月 28 日，內地有關當局已暫停發出到港旅行團和自由行

簽注。於 2020 年 1 月 30 日，六個連接香港和內地的跨境

口岸已暫停客運服務。由 2020 年 2 月 4 日起，除機場和兩

個陸路邊境管制站外 1，所有跨境口岸己暫停運作，進一步

減少跨境人流。  
 
13. 在實行上述措施後，於 2020 年 2 月 4 日經兩個陸路

邊 境 管 制 站 入 境 的 人 士 ( 包 括 旅 客 和 香 港 居 民 ) 跌 至      
28  700，較 2020 年 1 月 29 日關閉邊境管制站前減少 83%。  
 
14. 由 2020 年 2 月 5 日起，跨境運輸服務和往來香港和

內地的航班將會被進一步削減。啟德郵輪碼頭和海運碼頭

亦暫停運作。  
 
15. 我 們 會 密 切 監 察 相 關 情 況 ， 並 繼 續 與 内 地 保 持 溝

通 ， 探 討 在 有 需 要 時 進 一 步 的 整 合 和 管 控 跨 境 口 岸 的 安

排。  
 
減少「社交接觸」以防止病毒擴散  
 
16. 為了減低社區的社交接觸，特區政府早前延遲了中

學、小學、幼稚園、幼兒園，以及特殊學校在農曆年假期

後的復課日期至 2020 年 2 月 17 日。因應目前情況，我們

已進一步延長停課至 2020 年 3 月 1 日，我們會繼續審視情

況再作檢討。我們亦於 2020 年 1 月 21 日至 2 月 2 日安排

同事「在家工作」。行政長官於 2020 年 1 月 31 日進一步

宣佈將特別上班安排延長至 2020 年 2 月 9 日。她同時指示

各政府部門除繼續提供緊急和必須的服務外，亦須為市民

提供基本和有限度公共服務。特區政府已呼籲僱主繼續按

運作需要，就僱員的工作安排作彈性處理。特區政府亦會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1 啟德郵輪碼頭於 2020 年 2 月 4 日仍繼續維持客運服務。其服務由 2020 年 2 月   
6 日起暫停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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繼續取消舉辦或贊助一些有大量人群聚集的公眾活動。  
 
從內地回港的香港居民  
 
17. 為減低疫情在社區傳播的風險，所有在 14 日內曾到

湖北省的香港居民，入境時必須進行健康評估。即使沒有

病徵，政府亦會安排他們入住檢疫中心以作觀察。政府亦

呼籲從內地其他地方回港的香港居民，在條件許可下，應

在返港後 14 日內留在家中。若需要外出，他們應佩戴口

罩。  
 
支援前線醫護人員  
 
18. 我們感謝所有前線醫護人員和其他參與抗疫工作的

人員。我們會繼續全面支援前線醫護人員。雖然口罩供應

仍然緊張，但我們會優先照顧前線醫護人員的需要。  
 
多管齊下增加口罩供應  
 
19. 特 區 政 府 會 繼 續 竭 力 透 過 全 球 採 購 、 提 高 本 地 生

產、與內地廠家保持聯繫，以及尋求內地相關部門促成物

資抵港等方法，以應付醫護人員和其他為市民提供服務的

人士的需要，並穩定市場的供應。特區政府亦呼籲企業和

慈善團體向弱勢社群捐贈口罩，並會在財政資源和協調上

積極配合。  
 
增加透明度  
 
20. 在這個關鍵的時期，風險訊息傳達是釋除市民疑慮

的關鍵。衞生防護中心和醫管局高層代表每日舉行記者招

待會 (時間一般為下午 4 時 30 分 )，交代個案數目 (懷疑個

案、確診個案和正在調查中的個案 )、接觸者的追蹤工作、

檢疫安排，以及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最新情況等。此外，

衞生防護中心已設立專題網頁，提供有關新型冠狀病毒的

最新資訊 (www.chp.gov.hk/tc/features/102465.html)。政府高層官員

http://www.chp.gov.hk/tc/features/102465.htm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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亦會透過記者招待會宣佈重大政府決定及措施，並向市民

交代抗疫工作的重要進展。  
 
 
挑戰  
 
21 .  儘管我們已竭盡所能，我們在應對是次公共衞生緊

急事態上面對的實質挑戰，使政府必須訂立新的規例支持

抗疫工作。現概述如下：  
 

( a)  在壓縮跨境人流以減低感染風險方面：雖然政

府最近已關閉大部分陸路和水路邊境管制站和

削減往來香港和内地的航班，跨境客流依然居

高不下。在政府於 2020 年 2 月 4 日進一步關閉

邊境管制站後，每日經陸路邊境管制站的出入

境人次仍然維持在  52  000 人。由於疫情在社區

爆發的風險正清晰和顯注地增加，我們認為有

迫切性在《條例》下引入新的規例，以更嚴厲

和進取的措施壓縮跨境人流；  
 

(b )  在取得可靠的外遊記錄方面： 從部分確診個案

可見，有病人並沒有向衞生主任或診治他們的

醫 護 人 員 提 供 完 整 的 外 游 記 錄 和 其 他 相 關 資

料。這為進行適當的隔離和治療，以及防止疫

情 進 一 步 擴 散 的 工 作 帶 來 不 必 要 的 延 誤 。 現

時 ， 《 預 防 及 控 制 疾 病 規 例 》 ( 第 599A 章 )    
第 5、 7 和 8 條要求指定人士 (包括醫護人員、

跨境運輸服務的營辦商和旅客 2)應衞生主任 3要

求提供資料。然而，現行法例並不適用於已經

抵港的人士或香港居民。此外，《預防及控制

疾病規例》 (第 599A 章 )並沒有賦予衞生主任法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2 指抵達香港或正尋求離開香港的人。  

3 指 (a )衞生署署長、衞生署副署長或衞生署衞生防護中心總監；或 (b)由署長委任
為衞生主任或港口衞生主任的醫生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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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權力，要求病人或任何人提供相關資訊 (一些

特定類別的人士除外 )，或懲罰提供虛假或具誤

導 性 的 資 料 的 人 士 。 我 們 有 必 要 填 補 法 律 漏

洞，在容許衞生主任要求病人或任何相信是持

有與確診或懷疑個案有關資料的人士提供該資

料。與此同時，向衞生主任或診治醫護人員提

供虛假或具誤導性資料，即屬刑事罪行。  
 

我 們 相 信 有 必 要 盡 快 實 施 嚴 謹 的 措 施 ， 包 括 引 入 有 關 規

例，應對上文所述的困難，有效抑止疫情在香港擴散。  
 
 
立法建議  
 
22.  立法建議如下：  
 

( a)  規定所有在到港當日之前的 14 日期間，曾在內

地逗留任何時間的人士，不分國籍和身份證明

文件，必須接受 14 天的強制檢疫。行政長官於

2020 年 2 月 5 日宣佈，有關措施會於 2020 年  
2 月 8 日生效。這些人士的風險較與確診病例中

有密切聯繫或在過去 14 天內曾到過湖北省的人

士相對為低。因此，對這些人士的監察和支援

程度會作相應調整。由於 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已

在内地各個地方爆發，我們認為有關規定 必須

函蓋所有從内地入境或在過去 14 天内曾到過內

地的人士。雖然如此，政務司司長將被賦權豁

免部分提供特定服務等人士接受強制檢疫。附

屬法例列明有關服務須符合以下條件：  
 
( i )  對 供 應 香 港 正 常 運 作 或 香 港 的 人 日 常 生

活所需的物品或服務屬必要；  
 

( i i )  對政府事務運作屬必要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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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i i i )  對 保 障 在 香 港 的 人 的 安 全 或 健 康 或 處 理

公共衞生緊急事態屬必要；或  
 

( i v )  鑑 於 有 關 個 案 的 情 況 極 其 特 殊 ， 在 其 他

方面，符合香港的公眾利益。  
 
政務司司長會行使其權力，指定符合上述四個

條件的類別，豁免該類人士接受檢疫。違反上

述檢疫規定即屬違法。違例者可被判處第四級

罰款和監禁六個月。  
 

(b )  如衞生主任有合理懷疑或相信任何資料為某人

所知道、管有或控制，而有關資料攸關處理公

共衞生緊急事態，賦權衞生主任要求該人士提

供或披露該資料。我們認為有需要延伸有關權

力予其他可能接觸與公共衞生緊急事態有關人

士的醫生。向衞生主任或有關醫生提供虛假或

具誤導性的資料屬刑事罪行。違例者可被判處

第三級罰款和監禁六個月。   
 
 

其他方案  
 
23. 考 慮 到 目 前 公 共 衞 生 緊 急 事 態 的 情 況 ， 除 了 根 據

《條例》制訂緊急規例外，並無其他及時的方案。  
 
 
《規例》  
 
24.  《若干到港人士強制檢疫規例》主要的條文如下：  
 

(a) 第 3 條規定強制檢疫安排和不適用的情況；  
 

(b) 第 4 條賦權政務司司長可豁免符合若干條件的

人士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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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c) 第 8 條列明檢疫期間的限制；以及  
 

(d) 第 10 條賦 權 獲 授 權 人 員 按 特定 情 況 取 消 檢疫

令。  
 

25 .  《 預 防 及 控 制 疾 病 (披 露 資 料 )規 例 》 主 要 的 條 文 如

下：  
 

(a) 第 3 條訂明，拒絕向衞生主任提供其所要求的資

料，或向衞生主任提供虛假或具誤導性的資料，

即屬犯罪；以及  
 

(b) 第 4 條訂明，在特定情況下向醫生提供虛假或具

誤導性的資料，即屬犯罪。  
 
有關規例的有效期為三個月 (即於 2020 年 5 月 7 日凌晨失效 )。  
 
 
立法程序時間表  
 
26.  立法程序時間表如下：  
 
   刊登憲報      2020 年 2 月 7 日  
 
   生效       2020 年 2 月 8 日  
    
   提交立法會     2020 年 2 月 19 日  
 
 
立法建議的影響  
 
27.  建議方案大致符合《基本法》，包括當中關於人權

的條文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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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眾諮詢  
 
28 .  鑑於情況緊急，公眾諮詢並不可行。  
 
 
宣傳  
 
29 .  當局會在 2020 年 2 月 7 日舉行記者會及發出新聞公

報，以及安排發言人回應傳媒和公眾查詢。  
 
 
背景  
 
30. 《條例》第 8 條賦權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可在公

共衞生緊急事態的情況下，包括前所未見的病原體的出現

或某流行病的逼切威脅甚有可能導致大量人口死亡或罹患

嚴重殘疾 (不論是否長期殘疾 )時，為防止、應付或紓緩公

共衞生緊急事態的影響，及為保障公眾健康，訂立任何規

例。  
 
 
查詢  
 
31 .  如對本摘要有任何查詢，請與食物及衞生局聯絡 (電
話： 3509 8765)。  
 
 
 
食物及衞生局  
2020 年 2 月  
 














	LegCo Brief on Cap.599CD (Chinese)(12.2.2020)(Clean)
	附件

	LegCo Brief on Cap.599CD & Module 2-3 (Chinese)(12.2.2020)(Clean)rev



